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证实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公证实务>>

13位ISBN编号：9787301199510

10位ISBN编号：7301199511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

作者：马宏俊

页数：36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证实务>>

内容概要

　　《公证实务》由公证实务人士和研究学者合作，首次系统性地以公证实务为研究对象，以现行法
律、法规、规章和行业惯例作为研究依据，对公证实务进行分类。
每章均从典型案例入手，提出实务中存在的重要问题，进行理论和实务分析，研究该问题存在的现状
、相关规定、社会影响、出现的原因，进而提出解决办法和立法建议。
《公证实务》是中国政法大学公证法学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
为了更好地创建和谐社会，推进公证法律制度健康有序地发展，《公证实务》主要探讨和研究充分发
挥公证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功能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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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宏俊，男，1962年出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律职业伦理(原为律师学)教研室主任，司法部《律师法
》修改专家组成员，《公证法》起草专家组成员。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公证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
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公证协会第四届、第五届理事，北京市司法局和人事局公证员职称评
审委员会专家库成员。
在公证法、律师法方面主编、参编教材十余部，撰写专著一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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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合同（协议）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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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委托公证
　第三节 声明公证
　第四节 赠与公证
　第五节 遗嘱公证
第六章 财产分割公证
　第一节 财产分割协议公证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二节 提高财产分割协议公证办证质量的对策
　第三节 财产分割协议公证若干争议问题与立法完善
第七章 现场监督类公证
　第一节 现场监督类公证的概念和特点
　第二节 现场监督类公证问题出现的原因
　第三节 解决办法
　第四节 加强和重视公证宣传
　第五节 有关“立法建议”的思考
第八章 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收养关系公证
　第一节 婚姻状况公证
　第二节 亲属关系公证
　第三节 收养关系公证　
第九章 自然人身份状况公证
　第一节 出生公证
　第二节 亲属关系公证
　第三节 生存公证
　第四节 死亡公证
第十章 公司章程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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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公司章程
　第二节 未经公证的公司章程存在的法律风险
　第三节 公司章程公证
第十一章 保全证据公证
　第一节 保全证据公证共性问题
　第二节 保全证据个案问题
第十二章 登记事务
　第一节 登记事务与抵押登记
　第二节 公证抵押登记的法律依据及抵押物的范围
　第三节 抵押登记的程序
　第四节 登记事务中的问题及解决
第十三章 提存事务公证
　第一节 提存公证概述
　第二节 办理提存公证的程序
　第三节 提存公证存在的问题与立法完善
第十四章 保管事务
　第一节 保管事务概述
　第二节 保管事务的受理
　第三节 保管公证事务的程序
案例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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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但随着民事诉讼当事人理论的发展，司法实践中，对公证当事人的界定标准也有了新的变化
。
很多法院在审理涉及公证事项的案件时，对什么样的主体能成为适格的公证当事人有了比较宽泛的理
解和实践，多数法院对代理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办理的公证都予以了采信
，即对代理人的公证当事人地位予以了认可。
如前面提到的案例，法院之所以会认定公证书有效，是因为法院认为代理人有作为公证当事人的资格
。
法院对当事人的概念不是只停留在与公证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上，而是扩大到了与公证事项有间接利
害关系上。
有些法院在出台的指导意见中对公证事项的当事人范围予以了明确，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印
发的《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公证证据的审查与认定的指导意见（试行）》第5条第2款就明确规定
：“以证据保全为公证事项的公证证据，如果申请人不是案件当事人，而是其委托代理人、关联企业
或企业员工等与其具有一定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可认定该申请人与公证事项存在利
害关系。
”笔者认为，《公证程序规则》中所讲的“利害关系”，不应仅指直接利害关系，也应当包括间接利
害关系，与公证事项有间接利害关系的民事主体同样能成为适格的公证当事人。
理由有三点：1.从民事诉讼法理论发展趋势看直接利害关系当事人说和权利保护当事人说两种传统的
当事人概念理论的合理性，在程序法的独立公正价值得到凸显和张扬的今天，已受到理论和实践的双
重质疑。
且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的教科书已引进正当当事人的概念，表明民事诉讼理论已经逐步承认
正当当事人的概念，并在诉讼实践中加以运用。
正当当事人的基础也已从早先的管理处分说转变为诉的利益标准，即只要原告所主张的利益（原告认
为这种利益存在而作主张）面临危险和不安时，原告就可以为了祛除这些危险和不安而诉诸诉讼，从
而谋求判决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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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证实务》：公证员的职务活动影响着公信力，只有对公证业务实践不断反思，实务才会更具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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